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且本次担保为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

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保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保盛源”）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天津南

开支行”）申请人民币50,000万元额度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为三年。天保盛源以其持有

的上城观景项目未售住宅及商业房产作抵押担保。同时，公司为天保盛源本次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三年。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5年9月11日召开的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天保盛源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0,000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天保盛源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

币5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天保盛源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天保盛源

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0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天保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5月17日

3、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4、注册地点：天津市南开区中南道197号

5、法定代表人：侯海兴

6、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管理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7、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72,722.45
242,330.58
50,000.00

242,330.58
30,391.87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50,908.20
222,377.12
50,000.00

222,377.12
28,531.08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度（经审计）

53,680.36
-29,152.52
-29,152.51
-29,152.51

2025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20,141.18
-1,860.79
-1,860.79
-1,860.79

9、被担保方天保盛源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夏银行天津南开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保盛源向该行申请人民币

50,000万元的三年期固定资产借款提供担保。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

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

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3、保证期间：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

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

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为置换子公司存量借款而产生，有助于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同时有利于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担保对象天保盛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为该公司提供担保风险较小。本次公司对

天保盛源提供的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416,772.90万元（其中：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376,772.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6.6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4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3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2025-44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李卫国先生函告，获悉李卫国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股东

名称

李 卫
国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量（股）

9,000,000

1

10,130,000
2,370,000
5,900,000
27,400,001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79%

0.00%

2.02%
0.47%
1.17%
5.4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38%

0.00%

0.42%
0.10%
0.25%
1.15%

起始日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6月19日

2024年4月18日

2024年7月1日

2024年8月20日

-

解除日期

2025年9月11日

2025年9月12日

2025年9月12日

-

质权人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
注：上表中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

例

累计被质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合
计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 卫
国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李 兴

国

513,347,005 21.49% 280,552,198 54.65% 11.74% 280,552,198 100.00% 124,747,467 53.59%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记合计数量及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合计数量均
为高管锁定股。

如上表所示，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13,347,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9%，完成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 280,
552,1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4%，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4.65%。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13,347,005股。未来一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60,872,198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0.82%，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10.92%，融资余额剩余为 999,742,889元，其中，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 188,677,498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36.7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90%，融资余额剩余
为707,232,889元。上述质押陆续到期后可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展期、质押置换、自有资金
等方式偿还。

3、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目前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李卫国先生看好公司长期发展，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目前不存在引发平仓的情形。
在质押期间，若出现平仓风险，李卫国先生将及时通知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5、李卫国先生股份质押事项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5-08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1018
证券简称

华康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9/19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

日
复牌日

●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 9月 1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
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截至2025年8月20日公司总股本

为30,304.9751万股，以此计算拟分配的股本，拟派发现金红利6,060.99502万元（含税），本年
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率为45.33%，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
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和 2025年 9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依据《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公司将于 2025年 9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自2025年9月1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华康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华康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5年 9月
18日（含2025年9月18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0-6035901
公司邮箱：zqb@huakangpharma.com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5077 证券简称：华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9

债券代码：111018 债券简称：华康转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华康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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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8,857.49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5〕1450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8,857.491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12.48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657.2473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3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923.0769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6.66%;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 6,570.5124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2.77%。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8,493.5893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9.4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163.658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6,323.901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80.1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04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84%。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20,363.9017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5年9月1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联合动力”股票4,0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
并于2025年9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25年9月1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5年9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国泰海通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3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7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3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
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
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
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
户数为13,329,40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47,210,275,000股,配号
总数494,420,550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
为00049442055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119.0662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4,072.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251.1017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0.16%;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8,112.8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39.84%。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328174062%,申购倍数为3,047.1634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5年9月16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5年9月17日(T+2日)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公告编号：2025-075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15日（周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5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尹震源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分类

A股

B股

总体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人
数

10
78
88

代表
股份数

329,104,691
60,333,153

389,437,844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
比例

34.0411%
6.2406%

40.2817%

网络投票情况

人
数

489
22

511

代表
股份数

27,435,667
1,308,301

28,743,968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例

2.8378%
0.1353%
2.9731%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499
100
599

代表
股份数

356,540,358
61,641,454

418,181,812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例

36.8789%
6.3759%

43.2549%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同意

股数

356,067,447
60,363,239

416,430,686

比例%
99.8674
97.9264
99.5813

反对

股数

434,101
397,400
831,501

比例%
0.1218
0.6447
0.1988

弃权

股数

38,810
880,815
919,625

比例%
0.0109
1.4289
0.2199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53,473,956 96.8291 831,501 1.5057 919,625 1.6652

2、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审议）

2.01、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50,483,301
36,777,939

387,261,240
24,304,510

比例%
98.3012
59.6643
92.6060
44.0099

反对

股数

6,025,957
24,858,015
30,883,972
30,883,972

比例%
1.6901

40.3268
7.3853

55.9238

弃权

股数

31,100
5,500

36,600
36,600

比例%
0.0087
0.0089
0.0088
0.0663

2.02、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50,514,799
36,796,739

387,311,538
24,354,808

比例%
98.3100
59.6948
92.6180
44.1010

反对

股数

5,989,157
24,839,215
30,828,372
30,828,372

比例%
1.6798

40.2963
7.3720

55.8231

弃权

股数

36,402
5,500

41,902
41,902

比例%
0.0102
0.0089
0.0100
0.0759

2.03、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50,514,901
36,795,939

387,310,840
24,354,110

比例%
98.3100
59.6935
92.6178
44.0997

反对

股数

5,993,457
24,839,215
30,832,672
30,832,672

比例%
1.6810

40.2963
7.3730

55.8309

弃权

股数

32,000
6,300

38,300
38,300

比例%
0.0090
0.0102
0.0092
0.0694

2.04、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50,535,101
36,796,739

387,331,840
24,375,110

比例%
98.3157
59.6948
92.6228
44.1378

反对

股数

5,978,257
24,839,215
30,817,472
30,817,472

比例%
1.6767

40.2963
7.3694

55.8034

弃权

股数

27,000
5,500

32,500
32,500

比例%
0.0076
0.0089
0.0078
0.0589

2.05、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50,523,101
36,796,739

387,319,840
24,363,110

比例%
98.3123
59.6948
92.6200
44.1160

反对

股数

5,981,457
24,839,215
30,820,672
30,820,672

比例%
1.6776

40.2963
7.3702

55.8092

弃权

股数

35,800
5,500

41,300
41,300

比例%
0.0100
0.0089
0.0099
0.0748

3、关于制定及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审议）

3.01、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A股

同意

股数

355,952,057
比例%
99.8350

反对

股数

560,601
比例%

0.1572

弃权

股数

27,700
比例%

0.0078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61,556,454
417,508,511
54,551,781

99.8621
99.8390
98.7808

79,500
640,101
640,101

0.1290
0.1531
1.1591

5,500
33,200
33,200

0.0089
0.0079
0.0601

3.02、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55,936,257
61,556,454

417,492,711
54,535,981

比例%
99.8306
99.8621
99.8352
98.7522

反对

股数

570,801
79,500

650,301
650,301

比例%
0.1601
0.1290
0.1555
1.1775

弃权

股数

33,300
5,500

38,800
38,800

比例%
0.0093
0.0089
0.0093
0.0703

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杨楠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公告编号：2025-076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了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IRD Fuel Cells A/S（以下简称“IRD”）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742万元

（或等值外币）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本次对

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自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额

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IRD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

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300万欧元的借款。近日，公司就上述事项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

《保证金账户质押合同》，该合同以公司在中信银行无锡分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及账户内货币

资金作为质押财产，为 IRD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 保
方

威孚

高科

被 担 保
方

IRD

担保方直
接或间接
持股比例

100%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21.08%

2025 年度
经审批担
保额度

5,742

本次担保
前被担保
方担保余

额

0

本次担保
金额

2,490

本次担保
后被担保
方担保余

额

2,490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3,252

是否
关联
担保

否

说明：本次担保金额折算汇率以 2025年 8月 31日的汇率中间价（1欧元对人民币 8.3008
元）进行折算。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IRD Fuel Cells A/S
2、成立日期：1990年8月1日

3、注册地点：Emil Neckelmanns Vej 15A Fraugde,Denmark
4、法定代表人：胥胜

5、注册资本：127,321,035.00 DKK
6、经营范围：燃料电池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Weifu Holding ApS持有100%股权

8、关联关系：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9、财务状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44,784万元，负债总额 23,690万元，净资产 21,094万元。

2024年度，营业收入10,457万元，利润总额-2,371万元，净利润-2,047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总资产 51,183万元，负债总额 10,791万元，净资产 40,391万元。

2025年1-6月，营业收入4,198万元，利润总额-895万元，净利润-538万元（未经审计）。

10、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质人：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质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担保金额：300万欧元

4、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5、担保期限：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或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则债务提前到期日

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

该部分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6、担保范围：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金、保管保证金和实现债权、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

旅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为47,28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38%；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的情形，也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